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开始。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

市玄武区长江路88号国信大厦会议厅。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 5月 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20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0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书面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文进先生

5.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08名，代表股份数3,292,737,84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7.1537%。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名，代表股

份数3,280,656,8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34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04人，代表股份数12,080,96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8%。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共106人，代表股份数225,576,2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707%。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刘伟律师和朱春雨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

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91,557,9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2％；反对55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弃权620,
08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8％。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91,557,9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2％；反对55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弃权620,
08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8％。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91,557,9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2％；反对57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6％；弃权601,
08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3％。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91,576,7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7％；反对56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弃权601,
08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3％。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91,007,9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5％；反对 1,728,8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5％；弃权 1,
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3,846,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31％；反对 1,728,8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7664％；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91,557,9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2％；反对57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6％；弃权601,
08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3％。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91,586,9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0％；反对54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弃权601,
08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425,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98％；反对54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2437％；弃权 601,0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5％。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91,586,8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0％；反对54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弃权601,
08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425,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98％；反对54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2438％；弃权 601,0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5％。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江苏信托未来12个月（2025年6月-2026年5月）证券投资计划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91,014,1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7％；反对 1,722,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3％；弃权 1,
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3,852,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59％；反对 1,722,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7637％；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江苏信托未来12个月（2025年6月-2026年5月）投资信托计划及

其他资管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91,014,1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7％；反对 1,722,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3％；弃权 1,
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3,852,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59％；反对 1,722,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7637％；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刘伟律师和朱春雨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经出席现场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08 证券简称：江苏国信 公告编号：2025-025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09:15至2025年

5月20日15:00；
2.召开地点：本次会议现场召开地点为湖北省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武汉京山轻机公司

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健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类型

参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合计）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合计）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会的中小股东（合计）

参会
人数（人）

403

4

399

400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股）

173,971,404

169,951,390

4,020,014

10,053,335

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27.9304

27.2850

0.6454

1.614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中小股东

代表股份（股）

173,971,404

10,053,335

同意

股数（股）

173,384,090

9,466,021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6624

94.1580

反对

股数（股）

471,214

471,214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2709

4.6871

弃权

股数（股）

116,100

116,100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0667

1.1548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2.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中小股东

代表股份（股）

173,971,404

10,053,335

同意

股数（股）

173,406,390

9,488,321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99.6752

94.3798

反对

股数（股）

448,314

448,314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2577

4.4594

弃权

股数（股）

116,700

116,7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0.0671

1.1608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3.审议《2024年度报告和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中小股东

代表股份（股）

173,971,404

10,053,335

同意

股数（股）

173,397,390

9,479,321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6701

94.2903

反对

股数（股）

453,414

453,414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2606

4.5101

弃权

股数（股）

120,600

120,600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0693

1.1996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4.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中小股东

代表股份（股）

173,971,404

10,053,335

同意

股数（股）

173,368,590

9,450,521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6535

94.0038

反对

股数（股）

483,214

483,214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2778

4.8065

弃权

股数（股）

119,600

119,600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0687

1.1897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5.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中小股东

代表股份（股）

173,971,404

10,053,335

同意

股数（股）

173,373,190

9,455,121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6561

94.0496

反对

股数（股）

475,914

475,914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2736

4.7339

弃权

股数（股）

122,300

122,300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0703

1.2165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6.审议《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中小股东

代表股份（股）

173,971,404

10,053,335

同意

股数（股）

173,358,090

9,440,021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6475

93.8994

反对

股数（股）

488,114

488,114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2806

4.8552

弃权

股数（股）

125,200

125,200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0720

1.2454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7.审议《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京山轻机控股有

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中小股东

代表股份（股）

34,352,020

10,053,335

同意

股数（股）

33,770,706

9,472,021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8.3078

94.2177

反对

股数（股）

446,114

446,114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2987

4.4375

弃权

股数（股）

135,200

135,200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3936

1.3448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8.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中小股东

代表股份（股）

173,971,404

10,053,335

同意

股数（股）

173,360,690

9,442,621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6490

93.9253

反对

股数（股）

494,514

494,514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2843

4.9189

弃权

股数（股）

116,200

116,200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0668

1.1558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9.审议《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京山轻机控股有

限公司、祖国良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中小股东

代表股份（股）

10,053,335

10,053,335

同意

股数（股）

9,405,521

9,405,521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3.5562

93.5562

反对

股数（股）

511,214

511,214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5.0850

5.0850

弃权

股数（股）

136,600

136,6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1.3588

1.3588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10.审议《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中小股东

代表股份（股）

173,971,404

10,053,335

同意

股数（股）

173,325,090

9,407,021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6285

93.5711

反对

股数（股）

502,514

502,514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2888

4.9985

弃权

股数（股）

143,800

143,800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0827

1.4304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洲、周成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821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2025-18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0日 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
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沧园路1号华能紫金睿谷5号

楼）。

4．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李晓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158名，代

表公司股份数量为610,279,2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8.5686％。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3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599,
579,7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7.7170％；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人

数为 155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10,699,54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8515％。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155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10,699,5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8515％。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

京植德律师事务所范艺娜律师、胡宝花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607,569,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5559％；反

对 2,601,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4263％；弃权 10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177％。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989,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74.6722％；反对2,601,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24.3156％；弃权10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0122％。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607,569,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5559％；反

对 2,601,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4263％；弃权 10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177％。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989,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74.6722％；反对2,601,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24.3156％；弃权10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0122％。

3.《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607,514,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5469％；反

对 2,655,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4352％；弃权 109,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179％。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934,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74.1572％；反对2,655,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24.8231％；弃权10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0197％。

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607,543,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5517％；反

对 2,601,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4263％；弃权 134,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22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963,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74.4311％；反对2,601,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24.3156％；弃权1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2533％。

5.《202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同意 607,511,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5465％；反

对 2,624,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4300％；弃权 14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235％。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931,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74.1329％；反对2,624,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24.5287％；弃权14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3384％。

6.《关于能源交通公司及子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同意83,248,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3961％；反对

2,914,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3746％；弃权 198,001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2293％。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87,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70.9111％；反对2,914,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27.2384％；弃权198,0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8506％。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

300,007,395股股份、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223,910,769股股份回避表

决。

7.《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华能财务公司2025年度金融业务预计的议案》；

同意83,326,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4864％；反对

2,864,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3170％；弃权 169,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966％。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665,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71.6401％；反对2,864,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26.7730％；弃权16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5870％。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

300,007,395股股份、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223,910,769股股份回避表

决。

8.《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607,395,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5274％；反

对 2,714,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4448％；弃权 16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278％。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815,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73.0439％；反对2,714,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25.3710％；弃权16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5851％。

9.《关于补选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607,394,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5274％；反

对 2,714,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4448％；弃权 169,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278％。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815,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73.0411％；反对2,714,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25.3710％；弃权16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587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范艺娜律师、胡宝花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

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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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决议中所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5年 5月 20日 9:15一 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
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郴州市北湖区南岭大道1609号湘南高新园标准厂房项目集中生

产配套综合楼601-6666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5、召集人：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谌俊宇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8、《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2025年4月30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06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6,468,7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467%。

（1）现场投票情况：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投票的股东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34,856,2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814%。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 9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
612,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53%。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10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4,
447,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1.835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5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835,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97%。通过网络投

票的中小投资者 99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1,612,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53%。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406,9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5%；反对

19,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2%；弃权 42,400 股（其中, 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385,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6105%；反对 19,4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4362%；弃权 4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33%。

2、《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406,9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5%；反对

19,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2%；弃权 42,400 股（其中, 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385,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6105%；反对 19,4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4362%；弃权 4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33%。

3、《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261,2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10%；反对

165,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27%；弃权 42,400 股（其中, 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24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5.3345%；反对165,1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3.7122%；弃权 4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33%。

4、《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406,9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5%；反对

19,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2%；弃权 42,400 股（其中, 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385,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6105%；反对 19,4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4362%；弃权 4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33%。

5、《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404,8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8%；反对

19,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2%；弃权 44,500 股（其中, 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383,6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5632%；反对 19,4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4362%；弃权 44,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6%。

6、《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237,4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58%；反对

184,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48%；弃权 47,200 股（其中, 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216,2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4.7993%；反对184,1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1394%；弃权 4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13%。

7、《关于公司为董监高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241,4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67%；反对

38,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53%；弃权 188,900 股（其中, 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220,2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4.8893%；反对 38,4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8634%；弃权 18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473%。

8、《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402,1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74%；反对

19,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2%；弃权 47,200 股（其中, 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380,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5025%；反对 19,4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4362%；弃权 4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13%。

9、《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402,1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74%；反对

19,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2%；弃权 47,200 股（其中, 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380,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5025%；反对 19,4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4362%；弃权 4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1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胡峰 徐秋月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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